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湛 江 市 科 学 技 术 局

湛科〔2023〕156 号

湛江市科学技术局关于征集2024年度湛江市
科技计划项目(第一批)入库的通知

各县（市、区）科技主管部门、科研院校，各有关单位：

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，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，全面

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、省委、省政府及市委、市政府关于科技创新的

决策部署，加强在研项目、储备项目跟踪了解、动态培育和政策服务，

为编制 2024 年度科技计划项目指南凝练等提供依据，遴选出一批技术

创新性强、知识产权明晰、能突出解决产业发展中关键技术问题的项

目。现向全市公开征集 2024 年度湛江市科技计划项目(第一批)入库。

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申报要求

（一）申报入库项目须符合国家、省、市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要求，

属于鼓励发展的科技领域，项目牵头单位对申报材料的合规性、真实

性负责，如有违规、弄虚作假行为，按有关规定处理。

（二）项目牵头单位原则上为湛江市内注册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

的单位（申报指南专题另有规定的除外），具备较强的研究开发实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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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资源整合能力，能承担项目的核心研究组织任务。

（三）项目负责人、企业承担市科技计划项目和本次申报入库项

目总数不得超过 3项，同一专题申报入库不得超过 1 项。

（四）申报入库项目有以下情形的，不予受理：

1.项目负责人、企业有 3项及以上市科技计划项目未结题；

2.项目负责人、企业有市科技计划项目逾期半年未结题；

3.项目多头申报和重复申报，不符合项目查重有关规定；

4.项目负责人、企业未按要求填报在研项目年度执行报告；

5.申报入库项目不符合相应专项、专题申报入库基本条件；

6.项目牵头单位、参与单位、项目负责人和项目组成员有国家、

省、市科技计划信用信息严重失信行为记录、违背科研伦理道德记录

以及其他社会领域信用“黑名单”记录。

二、申报程序

（一）注册申报。首次申报的单位须在湛江市科技业务管理阳光

政务平台（http://xm.gdstc.gd.gov.cn/zj/login/）进行单位注册，待系

统审批通过后，申报人再进行个人注册，填报入库项目申报书，具体

操作流程请参阅《湛江市科技业务管理阳光政务平台系统操作说明》

（附件 1）。已注册的单位和申报人继续使用原有账号进行管理和申

报。

（二）审核推荐。申报人提交入库项目申报书，经申报单位、科

技主管部门、申报专题主管科室网上审核通过后，完成入库。

三、入库时间要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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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报单位审核截至时间：2023 年 12 月 28 日 17:00;

主管部门审核截至时间：2024 年 1 月 9 日 17:00。

四、其他要求

（一）本次征集项目入库工作是组织实施好 2024 年度湛江市科技

计划项目的重要环节，请各县（市、区）科技主管部门、各有关单位

高度重视、积极发动、从严把关、择优推荐。

（二）本次入库项目才具备申报 2024 年度湛江市科技计划项目的

资格。原在库项目须删除后，重新按本通知要求申请入库。正式申报

项目时入库项目的申报单位、项目名称、项目负责人等信息不得修改。

（三）申报入库项目须提供附件材料，包括但不限于：项目入库

申报承诺函（附件 3）、单位独立法人资格佐证、项目组人员学历学位

职称佐证、上年度项目牵头单位财务状况佐证，以及所申报专题入库

条件要求的其他佐证。

（四）本次征集项目入库工作是组织实施 2024 年度湛江市科技计

划项目的重要参考依据，正式申报项目时以组织申报通知和项目申报

指南为准。

五、联系方式

（一）专题业务咨询：请联系申报专题联系人进行咨询。

（二）综合性业务咨询：基础研究与资源配置科 陈军成，

0759-3335154。

（三）平台技术支持：020-83163365（QQ 群:309025903，仅限单

位科研管理员 1 人进群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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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1.湛江市科技业务管理阳光政务平台系统操作说明

2.2024 年度湛江市科技计划项目(第一批)入库申报指南

3.项目入库申报承诺函

湛江市科学技术局

2023 年 11 月 28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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